LA FE S R R E 2
148 Rt i 5 % 175

& L OFTRAP FRRGT ISP
2 E NI A L Xk

e NTD A AR
S F B EAL
P EEAFGRIETRET R ARt ARI4E4Y 108 3
FeFih & B j——kr""
el 2
ARG RARTER14,228% > 2 p AF113E127 2P 42
T e BEEQFONEZAIL -
Z S REAEBRIFE W o
SRR ATE L0007 0 B P OATE 400 2 p oA R A
TR PATFHER L RFEJI N0 H 2 AIAL 0 d AR
Py ARd R E
D Rk N BRI B N = L

d & AR

|

i

- S RB IR TRETE S R ERRFR L A e
,ﬁ.,xe;}j%gE /ﬁkﬂﬂ}'@ﬁéﬁjﬁ_ifé\‘i%\pai,;é‘ﬁuu’i,a\i

s Jz§?436ﬁ;?‘£2ﬁ£’* $200ME R L L 3G P
v 5h o R L EERREIMER (TR)
I%BWm’ﬂﬁiﬁ#@*ﬁé”Bﬁi%%Bi’@ﬁ
EJ1F5%3 B2 14 (LAkd 53F) ,m'* % F114E4
PI0P TR READ P R L FZEP L AL REG R E39,2
28~ 2 pAz R A EE R pAI FH P L ’f*?‘i’ﬁ’f'—t
5%?§1ﬂi(i%%%¥%?)’ﬁsﬁﬁ@iﬂ¢i
2B s A B R R '3—1»!%%'?%1 %39, 228 >
The By [ ipaasa s 22 P %%
{ﬁ*J%%*?£‘iﬁi%anﬁmﬁﬁ“wﬁﬁﬁﬂ

=2 Pt A o



AR PRk A REat113£20 60 10P04 F > KR e
B A% 2 B M EAB000-00008Lp * | £ (T AL
’i‘?i#“ﬁt‘i‘&(‘f}%)&“zi; ZENR R W

B FRELEC R FFARENE (PFPRERAZE

;‘E'J F_® 50.50mg/L2 ) B =B 49 55000-000055 0 * ) K
(:ﬁ&i ) RN Fe 28 AR AR R
7] &

1N
SR LES AR MR frEgRRLR 0 T A2
i‘ELJ—’:’ LI AEIE RE X ﬁiﬁ’? 4ERE i
R (THREEUE ) o JTIRGERBH > L D)
* £106,307~ (74 &1 F5,846~ ~ k% * 9,385
FiEgr91,076~) > isd BPREGFNLEGRLE A
SR TSP R REIES > LR 2R RKE Y 539,228
é AN L SN e e S
PRTEE3E 0 X AR B M R 39, 228
£’£éﬁﬁﬁéiéégaﬁiﬁéﬂﬁ Feix £ 115
0% H 2 4 -
CALE PRI D e R PR g A R O
B iFids 2R RREE LR
I%‘F’g : },‘%!?LE’%E}‘?” °

X

; =L

i)
F o X184 % 1I§ wﬂ& TF oo :’z#{.;’{ ﬁ,ﬁi B
Bor LR BIEY AR U302 A S e A L

RPN FI02FEFIFF4ZTFT P L5480 R
45 P 4

LR ERRY DS - AR RA T EAATREAE T
ﬂ»?f\l‘%%%?miéll?

PRE
20 FRAR

a2

A

v

T ¢

1154, 1-3\
I
9

:

=

o —~
%
A
&
A
&
jS
N}
W

N b
a::
>~

iy

R Y

o



@?ﬁ‘”ﬁf IEEN T SETSY.

AT &2 g o e AR Rk o R
PR R rAREAH o MRT AYE
FUeb > 8% 521308 $ 3R A M ‘ ‘
(B3 iER107TER 5 F %1618’%{ i«lwi—%ﬁﬁﬁ) o 71§
A '"erz,a REFRZTRR P2 CEFH > HUBRF
W‘fﬁfﬁ'#g 2 RE P '}I“’%z‘n‘i'i% ks S
X@ﬂ 78 (A3 2R96E R & 3 580458 F )ik 4
) o ¥ i f?ffzf;aﬁiifz%K%%#? rﬂaiﬁfi it % & et 2 F L
TAITEFART A D dost @*J LA }{Er s it
EREDE  REFRPER ﬁa‘fr"ET,IOOOA\;369 |
£ 2 3T B 4‘:&4}%%—7,; 3F 0 Ao F’%ﬁﬁ?‘é
RAE2 10429 2 5 41% T%ﬁé#ﬁﬂﬁwm;%&wﬁ
T HEE Jiﬁt"]%‘jt‘fyi}#q* L—-r'lfwﬁ“/fﬂ » ] E SR HE
l:’—,ﬂ%’*ﬁPFé&%/%lﬁjﬁ FREREY 2 Py > E
BRI 0 1Y o A IR A F R L
SE MR AR AF A 0 A NS 2 A ARG RE
s P A ENNE R £ERS 0 R iTRA RS A }"d’”@??ﬁ
Lok L R F3ER I REA P o K h
CE PRSI RSR 0 B 83 5106,307~ (244
:ﬁa&mn~ % w9:w5a~?ﬁip?910mn& ) ¥
%@ﬁ%&g%’jggﬁ
5

> %102 127 ) » ek 2
¥ %ﬁj‘z%fr:} B TRy ETE A AL mLp LR
,,ﬁt,)g,gggag]#@r B~ Ao higp 110842 ¢ &
B EET

Q&1 2 Y7 ’Elﬁ%_%#“g
\ _EIER 523,997~ (3HF i

hot z\) ’ %“‘:?L Pt &1 ‘;ﬁ?& %iM‘t * {5 ,]‘ﬁ—lﬁgtﬁa%
83 1 5,846+9,385+23,9



97)

(S dBrg 2 $53E T 2 e A N AN EER T2
FHAHE > FRGANEAREGARBRT LGS pAFT
MEEA Y A B2 (75 0 FEFRBREFARFBHNY =
2 ddE e~ N2 R29THER I ARG RBL Gy

*ﬁ‘ﬁﬁﬁﬁ“’*f“w*”%4w*’@ﬁﬁ%ﬁ”
TEPY AR Akt K AL R |
ﬁ&ﬁhﬁﬂfwﬁ ﬁﬁ,%%ﬁﬁwﬁ&’#ﬁwﬁK
Ak @ o BB A BT L 2 RERE A T

T4 R RE A AAEFZ AL RGN

AL e A TS 2 (RRAEA ) > TR

WMarm o, = A

P hmrea FAFTRRY R Rt (BB ERITER
o FH2805LEIAR g SR) o 2T 20 x-ﬁ'—“é;&f"z/‘ «jpr,
H RS AR F R A (S BEA M AR AL

T

DU REREIf AR A B R X TR 2 RR 0 0 2
o h o B2 e 113820 23p TRIEKE YK ﬂr‘fﬁ
Q%?"/\ﬁ 2 , - R EIR-Shal - (A A EFIE
a0 o ek ’%;uﬂﬂ%ﬁ7”ﬂﬂﬁﬂiﬁﬂv‘“?\
CPRAR § 2R R R FiEAL R
~BAFBIERE Y 2 AW - 5 % 250,000 (7 4]
%) 0 R EE PR BT R R fer L 0
Y (T TSRS 113&5:15 41853352 B 4
e R RIS B ok B el R L S Sl B S )
% ;}a’ﬁrgaﬁ;”%ﬁ’_ {i:g 2 (AABRESG6IT4E ) -

R L E S M ERE R R
113£27 23p T2 2 xS 2 > f 3 @E ﬁ*ﬁﬁﬁﬁ

WA LYeH AL ETYITE v F FaisH e '?4?5‘*‘

%%%%ﬁﬁﬁiﬁﬁ’gﬂ$@a§Wi%@£ﬂ o2
WL R 2mA s g Fzxd > A FHRRL o fal
RN EE RSN E S N & X1 womm’%&aw%£*%

HiFHEm
TR R TR R R B AT R
RE
F
%

il

g
"F
| &
-

N

-

w3

N\

\'-\ ‘\%
Ié- S N

=
*;:\.



J=q

BREFER 2 &9 AL TEF250,000~7 0 WHRE
HLF s AT 2 F T HEP S F L AR
FAFFWZ F222F 52 AT d ARFH - FHIR o (&
TEOCETHRE - ARFPHRFEF] L LA F TR 2

-\

N
i
Yo

’&%ﬂ%(iﬁhéﬁwﬁ)’ifiiﬁﬂﬂz
R NAE LG SR A RFBADIE
ﬂw%‘$~#£5mf@”?’i\x% Sm¥ew T 4 2R s
FP R R AT WG PIEBE R 26 BES
50/ (& 525000~) »#iigy - 4m &pmfﬁi’*ffﬁ‘-
BRI e 'F %25 000~ » R @ RE 2
ks 14, 228% (3% 5% 1 39,228-25,000) -
AL | “"'\"ﬁ 3 7‘12"\’“';1%&4 B REdpF g
Hipsa hibd pg g VR B FE o Hed e
AAeTam R o B lﬁfﬁ'liﬁa’_ﬁrﬁ@x SRR
WA TS B P 2ond S B Gk R
Hﬁﬁé%ﬁ*’w%Aﬁ$ iz A F B 2 B
A BHILZ [ BJIF RGN T REET i
FE A 500 3x>z%3229:";%§2iﬁ s ¥ 2330 ¥ 1
2 5203iF A M TG P e oo VR Sp AR | N N AT
’ “”1»@4?%,1#“*77’ “ﬂFLﬁP“f’”\%“'}”’ [P
NAkE e p XL A 0 f B FE o Bl REGRS EF R
2 &3F 0 1\5 e AFEEp A 2 ¥ p w]13#127 2
2 ("‘11345511”213%?1%2—@1‘ Bl scfrE R & Lok
AR AR E FAT ) AT P L REEAS
5/«;‘5‘1«?1 é‘,H;;;»ﬁ;y%o
Sty > RARREBEFE LR FR A2 EEN G F
FA L L hed 2 5127 0 53 2d o A EF o IR
%@wfﬁxﬁ » B AR > A B o R AR T
s

/

7; &
o

&N

¢

.

11%"

C.tmw

|

ﬁﬁ W3 =k

Pt

gh

PR ik N E FAIBHE LB Y L TR ARA T A

FRCFFL H A SRR 543612 202 R T BREET 2
B



Pr > HepseHp i 22 > 2 A% E

‘ Tk ‘E’/%"’%“"‘"—%’i’ﬁt%@@o

NSRRI Ry L ANEFRE FT9iE 0 Tk 5 436
FZ19% IR GFH R T 10007 > gjArded 2
F 37T o IR LR ﬁ%A.VF%% * 110~ » &% F R
?%‘fﬂiﬁ?’?iﬁﬂ mA o d HpiFh ¥ H AP

¥ £ . K 114 & 5 ? 29 P

G20 =S S S

A ATGRR AT

e RN B A it iEE 20P oo e AR D I RT AP

gwﬂd,am?iarw*ﬁ@' kA PRy o BT HAEE

20p pATHE IR 2 (RN A) o

dod EEEFRAY Y 0 o- HEPIFFH G o

A

b‘

P = EN EY| 114 = 5 29 P
1t iR

50 - S

ITEPR £ %R

FlEITEE 91, 076%0. 369=33, 607

FlEITELERE 91, 076-33, 607=57, 469

F2EITEE 57, 469x0. 369=21, 206

F2EATERE R E 57, 469-21, 206=36, 263

F3EITEE 36, 263x0. 369x(11/12)=12, 266

FIEITERRE 36, 263-12, 266=23, 997

ik

-~ AFFFRE F 4361224 % 29 ¢
L EARR 2 5 - G RN A TR g
2d o FEE2Z
R EFFRE 543618225 ¢
J%%ﬁ%%?iﬁﬂﬁ’%mfﬂéﬁiﬁi
Pﬁ%fwéﬁﬁéﬁ

i

W

e

W

jud

|

i 2
=

¥



ZREFWEFATIEF LR ¢ (R F436152.32% 278 2 2
WOLERE E 2 AR R B 2 )
PSRN AERP FrRd K Ao IR A R RAR T RS20
T NEA FNRF DGR ARNE A REA T
dRFEZF2RUPETH T2 o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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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桃保險簡字第17號
原      告  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昕紘  
訴訟代理人  鍾焜泰  
被      告  呂炫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4,228元，及自民國113年12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其中新臺幣400元及自本件裁判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由被告負擔，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1、3項得假執行。
　　理由要領
一、按簡易訴訟之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適用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06,30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3頁），嗣於民國114年4月10日言詞辯論期日變更訴之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39,22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80頁），核為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應予准許。又原告請求金額變更為39,228元，實質上已屬適用小額訴訟程序之案件，僅不及變更案號而已，是關於上訴費用計算、上訴之規定，均仍應適用小額訴訟程序，附此敘明。
二、原告主張：訴外人黃詩涵於113年2月6日10時0分許，駕駛伊承保車體險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沿臺北市中正區（下同）忠孝東路1段第3車道往東行駛，行經鎮江街口時，適有被告於酒後（呼氣酒精濃度含量測定值為0.55mg/L以上）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下稱肇事車輛）行駛於同向第2車道，被告本應注意在多車道右轉彎應先駛入外側車道，卻疏未注意，即在第2車道逕行右轉至鎮江街，致與系爭車輛發生擦撞，系爭車輛因而受損（下稱系爭交通事故）。系爭車輛經送廠修復，支出費用共106,307元（含鈑金工資5,846元、烤漆費用9,385元、零件費用91,076元），後由伊按保險契約給付完畢，而上述費用經計算零件折舊後，必要之回復原狀費用為39,228元，為此爰依侵權行為及保險代位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賠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9,22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則以：伊已於臺中市西屯區公所調解委員會以50,000元與黃詩涵成立調解，應無須再負賠償責任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右轉彎時，應距交岔路口30公尺前顯示方向燈或手勢，換入外側車道、右轉車道或慢車道，駛至路口後再行右轉，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2條第1項第4款亦有明定。經查，原告主張被告於上開時、地，因在多車道右轉彎未先駛入外側車道即行右轉之過失，致發生系爭交通事故等節，有卷附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交通事故調查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8至41頁），經核與原告所述相符，堪信為真。被告既因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自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㈡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且債權人得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民法第213條第1、3項定有明文。又物被毀損者，被害人除得依民法第196條行使權利外，亦得依第213條第3項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618號民事判決參照）。債權人所得請求者既為回復原狀之必要費用，倘以修復費用為估定其回復原狀費用之標準，則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時，即應予折舊（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854號民事判決參照）。另依行政院財政部發布之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規定，汽車如非屬運輸業用客車、貨車，耐用年數為5年，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1000分之369，其最後1 年之折舊額，加歷年折舊累計額，總和不得超過該資產成本原額之10分之9。再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項規定，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定率遞減法者，以1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間未滿1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1月者，以1月計。而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觀之保險法第53條第1項前段自明。經查，系爭車輛經送廠修復，修理費用總計為106,307元（含鈑金工資5,846元、烤漆費用9,385元、零件費用91,076元），並由原告按保險契約給付完畢等情，有估價單、電子發票及汽車險賠案理算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0至12頁），惟零件費用既係以新換舊，即應計算折舊，而系爭車輛為自用小客車，非屬運輸業用客車、貨車，且出廠日係110年4月乙節，有行車執照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5頁），系爭車輛至本件事故發生日止，已使用2年11個月之期間，則揆諸上開折舊規定，零件部分費用折舊後之金額應為23,997元（計算式詳如附表），再加計上述鈑金工資及烤漆費用後，系爭車輛之必要修復費用應為39,228元（計算式：5,846＋9,385＋23,997）。
　㈢次按保險法第53條所定之保險人代位權，係本於法律規定之債權移轉，若保險人於給付被保險人賠償金額後，自無待乎被保險人另為移轉之行為，即當然取得代位行使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又民法第297條第1項固規定債權讓與非經讓與人或受讓人通知債務人，對於債務人不生效力，惟該項所稱之「對於債務人不生效力」者，係指相對之效力而言，亦即讓與人與受讓間就債權之讓與，如未通知債務人，僅對債務人不生效力而已，其於讓與人與受讓間所為之債權讓與初不因之受影響而失其效力；又保險人在未對第三人為保險代位之通知前，第三人對被保險人所為之清償（賠償損失），亦難謂為無效而不生損害賠償義務消滅之效力（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280號判決意旨參照）。易言之，保險人於給付賠償金額予被保險人後，縱未通知賠償義務人，其債權仍已法定移轉予保險人，被保險人即無從再拋棄其損害賠償請求權；此際賠償義務人對被保險人所為之賠償，仍生清償之效力。經查，原告已於113年2月23日即按保險契約將系爭車輛修繕費給付完畢，有統一發票在卷可稽 （見本院卷第11頁背面）；嗣被告與黃詩涵於同年7月17日於臺中市西屯區公所調解委員會成立調解，由被告當場給付黃詩涵體傷醫療費用、車損修理費用及其他一切費用共50,000元（含強制保險），黃詩涵同意拋棄其餘民事請求權及撤回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8533號之過失傷害告訴，並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核定在案，亦有臺中市西屯區公所調解卷宗影本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66至74頁）。依上說明，黃詩涵就系爭車輛受損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於113年2月23日即已法定移轉予原告，自不得再就車輛修繕費部分為拋棄；被告於同年7月17日向黃詩涵給付賠償金時，尚未受債權讓與之通知，故其給付黃詩涵之賠償金中，就車輛修繕費之部分，仍發生清償之效力，而得對抗原告。惟上開調解筆錄僅約定賠償總額為50,000元，未區分體傷及車輛修繕費各自之金額，是被告所給付之50,000元中，得對原告發生清償效力之數額究為若干，其證明已有重大困難，應類推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規定，由本院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本院審酌黃詩涵因系爭交通事故所受之傷勢為多處擦挫傷（見本院卷第68頁），並考量上開調解筆錄係於黃詩涵提出刑事告訴後，經臺北地檢署轉介調解，故被告給付賠償金之主要目的應係促使黃詩涵撤回刑事告訴等節，認上開賠償金額中體傷、車輛修繕費之比例，應定為各50％（即各為25,000元），較為適當。從而，應認被告就系爭車輛修繕費部分已清償25,000元，原告得再請求給付之金額應為14,228元（計算式：39,228-25,000）。
五、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而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之損害賠償債權，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且無確定期限，又未約定利息，則被告應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則原告就上述得請求之金額，併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13年12月2日（於113年11月21日寄存送達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龜山分局迴龍派出所，見本院卷第44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同為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侵權行為及保險代位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適用小額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同法第436條之20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本案事實及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一一審究，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並依同法第436條之19第1項規定，確定訴訟費用額為1,000元，諭知如主文第3項所示。至於原告減縮部分之訴訟費用110元，既係因原告減縮訴之聲明而生，應由其自行負擔，併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9　　日
　　　　　　　　　桃園簡易庭　法　官  林宇凡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楊上毅
附表：
折舊時間　　　　　 金額
第1年折舊值　　　　91,076×0.369=33,607
第1年折舊後價值　　91,076-33,607=57,469
第2年折舊值　　　　57,469×0.369=21,206
第2年折舊後價值　　57,469-21,206=36,263
第3年折舊值　　　　36,263×0.369×(11/12)=12,266
第3年折舊後價值　　36,263-12,266=23,997
附錄：
一、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
　　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
　　理由，不得為之。
二、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5：
　　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三、民事訴訟法第471條第1項：（依同法第436條之32第2項規定
　　於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準用之）
　　上訴狀內未表明上訴理由者，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
　　，提出理由書於原第二審法院；未提出者，毋庸命其補正，
　　由原第二審法院以裁定駁回之。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桃保險簡字第17號

原      告  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昕紘  

訴訟代理人  鍾焜泰  

被      告  呂炫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10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4,228元，及自民國113年12月2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其中新臺幣400元及自本件裁判確

    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由被告負

    擔，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1、3項得假執行。

　　理由要領

一、按簡易訴訟之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

    ，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

    訟法第436條第2項適用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定有明文。

    經查，原告起訴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06,

    30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3頁），嗣於民國114年4月10

    日言詞辯論期日變更訴之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39,228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80頁），核為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

    明，應予准許。又原告請求金額變更為39,228元，實質上已

    屬適用小額訴訟程序之案件，僅不及變更案號而已，是關於

    上訴費用計算、上訴之規定，均仍應適用小額訴訟程序，附

    此敘明。

二、原告主張：訴外人黃詩涵於113年2月6日10時0分許，駕駛伊

    承保車體險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

    輛），沿臺北市中正區（下同）忠孝東路1段第3車道往東行

    駛，行經鎮江街口時，適有被告於酒後（呼氣酒精濃度含量

    測定值為0.55mg/L以上）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

    車（下稱肇事車輛）行駛於同向第2車道，被告本應注意在

    多車道右轉彎應先駛入外側車道，卻疏未注意，即在第2車

    道逕行右轉至鎮江街，致與系爭車輛發生擦撞，系爭車輛因

    而受損（下稱系爭交通事故）。系爭車輛經送廠修復，支出

    費用共106,307元（含鈑金工資5,846元、烤漆費用9,385元

    、零件費用91,076元），後由伊按保險契約給付完畢，而上

    述費用經計算零件折舊後，必要之回復原狀費用為39,228元

    ，為此爰依侵權行為及保險代位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

    請求被告賠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9,228元，及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

    利息。

三、被告則以：伊已於臺中市西屯區公所調解委員會以50,000元

    與黃詩涵成立調解，應無須再負賠償責任等語，資為抗辯，

    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汽車行駛至交岔路

    口右轉彎時，應距交岔路口30公尺前顯示方向燈或手勢，換

    入外側車道、右轉車道或慢車道，駛至路口後再行右轉，道

    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2條第1項第4款亦有明定。經查，原告

    主張被告於上開時、地，因在多車道右轉彎未先駛入外側車

    道即行右轉之過失，致發生系爭交通事故等節，有卷附之臺

    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交通事故調查資料在卷可稽（

    見本院卷第18至41頁），經核與原告所述相符，堪信為真。

    被告既因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自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㈡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

    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且債權人得請求支付回復原

    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民法第213條第1、3項定

    有明文。又物被毀損者，被害人除得依民法第196條行使權

    利外，亦得依第213條第3項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

    （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618號民事判決參照）。債權

    人所得請求者既為回復原狀之必要費用，倘以修復費用為估

    定其回復原狀費用之標準，則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時，即

    應予折舊（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854號民事判決參照）

    。另依行政院財政部發布之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

    折舊率表規定，汽車如非屬運輸業用客車、貨車，耐用年數

    為5年，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1000分之369，其最後1 年之

    折舊額，加歷年折舊累計額，總和不得超過該資產成本原額

    之10分之9。再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項規定，

    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定率遞減法者，以1年為計算單位，

    其使用期間未滿1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

    例計算之，不滿1月者，以1月計。而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

    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

    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

    之請求權，觀之保險法第53條第1項前段自明。經查，系爭

    車輛經送廠修復，修理費用總計為106,307元（含鈑金工資5

    ,846元、烤漆費用9,385元、零件費用91,076元），並由原

    告按保險契約給付完畢等情，有估價單、電子發票及汽車險

    賠案理算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0至12頁），惟零件費用

    既係以新換舊，即應計算折舊，而系爭車輛為自用小客車，

    非屬運輸業用客車、貨車，且出廠日係110年4月乙節，有行

    車執照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5頁），系爭車輛至本件事故

    發生日止，已使用2年11個月之期間，則揆諸上開折舊規定

    ，零件部分費用折舊後之金額應為23,997元（計算式詳如附

    表），再加計上述鈑金工資及烤漆費用後，系爭車輛之必要

    修復費用應為39,228元（計算式：5,846＋9,385＋23,997）。

　㈢次按保險法第53條所定之保險人代位權，係本於法律規定之

    債權移轉，若保險人於給付被保險人賠償金額後，自無待乎

    被保險人另為移轉之行為，即當然取得代位行使對於第三人

    之請求權。又民法第297條第1項固規定債權讓與非經讓與人

    或受讓人通知債務人，對於債務人不生效力，惟該項所稱之

    「對於債務人不生效力」者，係指相對之效力而言，亦即讓

    與人與受讓間就債權之讓與，如未通知債務人，僅對債務人

    不生效力而已，其於讓與人與受讓間所為之債權讓與初不因

    之受影響而失其效力；又保險人在未對第三人為保險代位之

    通知前，第三人對被保險人所為之清償（賠償損失），亦難

    謂為無效而不生損害賠償義務消滅之效力（最高法院87年度

    台上字第280號判決意旨參照）。易言之，保險人於給付賠

    償金額予被保險人後，縱未通知賠償義務人，其債權仍已法

    定移轉予保險人，被保險人即無從再拋棄其損害賠償請求權

    ；此際賠償義務人對被保險人所為之賠償，仍生清償之效力

    。經查，原告已於113年2月23日即按保險契約將系爭車輛修

    繕費給付完畢，有統一發票在卷可稽 （見本院卷第11頁背

    面）；嗣被告與黃詩涵於同年7月17日於臺中市西屯區公所

    調解委員會成立調解，由被告當場給付黃詩涵體傷醫療費用

    、車損修理費用及其他一切費用共50,000元（含強制保險）

    ，黃詩涵同意拋棄其餘民事請求權及撤回臺灣臺北地方檢察

    署（下稱臺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8533號之過失傷害告

    訴，並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核定在案，亦有臺中市西屯區公

    所調解卷宗影本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66至74頁）。依上說

    明，黃詩涵就系爭車輛受損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於113

    年2月23日即已法定移轉予原告，自不得再就車輛修繕費部

    分為拋棄；被告於同年7月17日向黃詩涵給付賠償金時，尚

    未受債權讓與之通知，故其給付黃詩涵之賠償金中，就車輛

    修繕費之部分，仍發生清償之效力，而得對抗原告。惟上開

    調解筆錄僅約定賠償總額為50,000元，未區分體傷及車輛修

    繕費各自之金額，是被告所給付之50,000元中，得對原告發

    生清償效力之數額究為若干，其證明已有重大困難，應類推

    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規定，由本院審酌一切情況，依所

    得心證定其數額。本院審酌黃詩涵因系爭交通事故所受之傷

    勢為多處擦挫傷（見本院卷第68頁），並考量上開調解筆錄

    係於黃詩涵提出刑事告訴後，經臺北地檢署轉介調解，故被

    告給付賠償金之主要目的應係促使黃詩涵撤回刑事告訴等節

    ，認上開賠償金額中體傷、車輛修繕費之比例，應定為各50

    ％（即各為25,000元），較為適當。從而，應認被告就系爭

    車輛修繕費部分已清償25,000元，原告得再請求給付之金額

    應為14,228元（計算式：39,228-25,000）。

五、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

    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而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

    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

    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之損害賠償債權，係

    以支付金錢為標的，且無確定期限，又未約定利息，則被告

    應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則原告就上述得請求之金額

    ，併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13年12月2日（於

    113年11月21日寄存送達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龜山分局迴龍派

    出所，見本院卷第44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同為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侵權行為及保險代位之法律關係，請

    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原

    告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原告勝訴

    部分，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適用小額訴訟程序所為被

    告敗訴之判決，爰依同法第436條之20之規定，依職權宣告

    假執行。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本案事

    實及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一一審究，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並依同法第436

    條之19第1項規定，確定訴訟費用額為1,000元，諭知如主文

    第3項所示。至於原告減縮部分之訴訟費用110元，既係因原

    告減縮訴之聲明而生，應由其自行負擔，併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9　　日

　　　　　　　　　桃園簡易庭　法　官  林宇凡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楊上毅

附表：

折舊時間　　　　　 金額

第1年折舊值　　　　91,076×0.369=33,607

第1年折舊後價值　　91,076-33,607=57,469

第2年折舊值　　　　57,469×0.369=21,206

第2年折舊後價值　　57,469-21,206=36,263

第3年折舊值　　　　36,263×0.369×(11/12)=12,266

第3年折舊後價值　　36,263-12,266=23,997

附錄：

一、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

　　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

　　理由，不得為之。

二、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5：

　　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三、民事訴訟法第471條第1項：（依同法第436條之32第2項規定

　　於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準用之）

　　上訴狀內未表明上訴理由者，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

　　，提出理由書於原第二審法院；未提出者，毋庸命其補正，

　　由原第二審法院以裁定駁回之。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桃保險簡字第17號

原      告  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昕紘  

訴訟代理人  鍾焜泰  

被      告  呂炫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4,228元，及自民國113年12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其中新臺幣400元及自本件裁判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由被告負擔，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1、3項得假執行。

　　理由要領

一、按簡易訴訟之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適用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06,30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3頁），嗣於民國114年4月10日言詞辯論期日變更訴之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39,22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80頁），核為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應予准許。又原告請求金額變更為39,228元，實質上已屬適用小額訴訟程序之案件，僅不及變更案號而已，是關於上訴費用計算、上訴之規定，均仍應適用小額訴訟程序，附此敘明。

二、原告主張：訴外人黃詩涵於113年2月6日10時0分許，駕駛伊承保車體險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沿臺北市中正區（下同）忠孝東路1段第3車道往東行駛，行經鎮江街口時，適有被告於酒後（呼氣酒精濃度含量測定值為0.55mg/L以上）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下稱肇事車輛）行駛於同向第2車道，被告本應注意在多車道右轉彎應先駛入外側車道，卻疏未注意，即在第2車道逕行右轉至鎮江街，致與系爭車輛發生擦撞，系爭車輛因而受損（下稱系爭交通事故）。系爭車輛經送廠修復，支出費用共106,307元（含鈑金工資5,846元、烤漆費用9,385元、零件費用91,076元），後由伊按保險契約給付完畢，而上述費用經計算零件折舊後，必要之回復原狀費用為39,228元，為此爰依侵權行為及保險代位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賠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9,22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則以：伊已於臺中市西屯區公所調解委員會以50,000元與黃詩涵成立調解，應無須再負賠償責任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右轉彎時，應距交岔路口30公尺前顯示方向燈或手勢，換入外側車道、右轉車道或慢車道，駛至路口後再行右轉，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2條第1項第4款亦有明定。經查，原告主張被告於上開時、地，因在多車道右轉彎未先駛入外側車道即行右轉之過失，致發生系爭交通事故等節，有卷附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交通事故調查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8至41頁），經核與原告所述相符，堪信為真。被告既因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自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㈡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且債權人得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民法第213條第1、3項定有明文。又物被毀損者，被害人除得依民法第196條行使權利外，亦得依第213條第3項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618號民事判決參照）。債權人所得請求者既為回復原狀之必要費用，倘以修復費用為估定其回復原狀費用之標準，則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時，即應予折舊（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854號民事判決參照）。另依行政院財政部發布之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規定，汽車如非屬運輸業用客車、貨車，耐用年數為5年，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1000分之369，其最後1 年之折舊額，加歷年折舊累計額，總和不得超過該資產成本原額之10分之9。再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項規定，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定率遞減法者，以1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間未滿1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1月者，以1月計。而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觀之保險法第53條第1項前段自明。經查，系爭車輛經送廠修復，修理費用總計為106,307元（含鈑金工資5,846元、烤漆費用9,385元、零件費用91,076元），並由原告按保險契約給付完畢等情，有估價單、電子發票及汽車險賠案理算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0至12頁），惟零件費用既係以新換舊，即應計算折舊，而系爭車輛為自用小客車，非屬運輸業用客車、貨車，且出廠日係110年4月乙節，有行車執照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5頁），系爭車輛至本件事故發生日止，已使用2年11個月之期間，則揆諸上開折舊規定，零件部分費用折舊後之金額應為23,997元（計算式詳如附表），再加計上述鈑金工資及烤漆費用後，系爭車輛之必要修復費用應為39,228元（計算式：5,846＋9,385＋23,997）。

　㈢次按保險法第53條所定之保險人代位權，係本於法律規定之債權移轉，若保險人於給付被保險人賠償金額後，自無待乎被保險人另為移轉之行為，即當然取得代位行使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又民法第297條第1項固規定債權讓與非經讓與人或受讓人通知債務人，對於債務人不生效力，惟該項所稱之「對於債務人不生效力」者，係指相對之效力而言，亦即讓與人與受讓間就債權之讓與，如未通知債務人，僅對債務人不生效力而已，其於讓與人與受讓間所為之債權讓與初不因之受影響而失其效力；又保險人在未對第三人為保險代位之通知前，第三人對被保險人所為之清償（賠償損失），亦難謂為無效而不生損害賠償義務消滅之效力（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280號判決意旨參照）。易言之，保險人於給付賠償金額予被保險人後，縱未通知賠償義務人，其債權仍已法定移轉予保險人，被保險人即無從再拋棄其損害賠償請求權；此際賠償義務人對被保險人所為之賠償，仍生清償之效力。經查，原告已於113年2月23日即按保險契約將系爭車輛修繕費給付完畢，有統一發票在卷可稽 （見本院卷第11頁背面）；嗣被告與黃詩涵於同年7月17日於臺中市西屯區公所調解委員會成立調解，由被告當場給付黃詩涵體傷醫療費用、車損修理費用及其他一切費用共50,000元（含強制保險），黃詩涵同意拋棄其餘民事請求權及撤回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8533號之過失傷害告訴，並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核定在案，亦有臺中市西屯區公所調解卷宗影本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66至74頁）。依上說明，黃詩涵就系爭車輛受損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於113年2月23日即已法定移轉予原告，自不得再就車輛修繕費部分為拋棄；被告於同年7月17日向黃詩涵給付賠償金時，尚未受債權讓與之通知，故其給付黃詩涵之賠償金中，就車輛修繕費之部分，仍發生清償之效力，而得對抗原告。惟上開調解筆錄僅約定賠償總額為50,000元，未區分體傷及車輛修繕費各自之金額，是被告所給付之50,000元中，得對原告發生清償效力之數額究為若干，其證明已有重大困難，應類推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規定，由本院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本院審酌黃詩涵因系爭交通事故所受之傷勢為多處擦挫傷（見本院卷第68頁），並考量上開調解筆錄係於黃詩涵提出刑事告訴後，經臺北地檢署轉介調解，故被告給付賠償金之主要目的應係促使黃詩涵撤回刑事告訴等節，認上開賠償金額中體傷、車輛修繕費之比例，應定為各50％（即各為25,000元），較為適當。從而，應認被告就系爭車輛修繕費部分已清償25,000元，原告得再請求給付之金額應為14,228元（計算式：39,228-25,000）。

五、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而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之損害賠償債權，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且無確定期限，又未約定利息，則被告應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則原告就上述得請求之金額，併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13年12月2日（於113年11月21日寄存送達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龜山分局迴龍派出所，見本院卷第44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同為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侵權行為及保險代位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適用小額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同法第436條之20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本案事實及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一一審究，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並依同法第436條之19第1項規定，確定訴訟費用額為1,000元，諭知如主文第3項所示。至於原告減縮部分之訴訟費用110元，既係因原告減縮訴之聲明而生，應由其自行負擔，併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9　　日

　　　　　　　　　桃園簡易庭　法　官  林宇凡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楊上毅

附表：

折舊時間　　　　　 金額

第1年折舊值　　　　91,076×0.369=33,607

第1年折舊後價值　　91,076-33,607=57,469

第2年折舊值　　　　57,469×0.369=21,206

第2年折舊後價值　　57,469-21,206=36,263

第3年折舊值　　　　36,263×0.369×(11/12)=12,266

第3年折舊後價值　　36,263-12,266=23,997

附錄：

一、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

　　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

　　理由，不得為之。

二、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5：

　　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三、民事訴訟法第471條第1項：（依同法第436條之32第2項規定

　　於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準用之）

　　上訴狀內未表明上訴理由者，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

　　，提出理由書於原第二審法院；未提出者，毋庸命其補正，

　　由原第二審法院以裁定駁回之。



